
114年見賢思琪教育基金會「貼出心中好樣子」貼圖徵選活動 

作品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  

作品創作者姓名 

【最多以3人為限】 
  1.                2.                3. 

    本人以作品「                            」參加財團法人見賢思琪教育基金會(以下

簡稱見賢思琪)「貼出心中好樣子」貼圖徵選活動，茲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見賢思琪使用該作

品，並同意以下條款： 

1. 本人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設計、創作，如有侵權或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經認定屬實者，

取消其參賽及獎勵資格，參賽者並應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2. 本人同意將作品用於本活動成果宣傳使用及在媒體（含網路）上登載。 

3. 本人同意將作品之著作權無償授權予見賢思琪，授權範圍包含使用、重製、改作、編輯、

散布、公開傳輸、公開展示等權利，並同意由見賢思琪決定是否展示作者名稱及其展示

方式。 

4. 參賽者之作品若已上架或在其他比賽獲得獎項，請勿投於本活動，經發現取消其參賽及

獎勵資格。 

5. 參選者報名徵選後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則，不得有任何異議。參賽者亦不得

有影響競賽之不當行為或言論。若有違反者，得由主辦單位決議後，不另說明並逕行取

消其參賽及獎勵資格。 

6. 參賽者如領有獎勵，經取消參賽及獎勵資格後，應返還該獎勵。 

(請立書人簽名並蓋章，如為未滿18歲需額外簽署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始生效力) 

  作品設計者1. 姓      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作品設計者2. 姓      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作品設計者3. 姓      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備註：同意書需經所有作品設計者皆簽署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徵選資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